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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实施方

案》的通知  

吉军厅联发〔2024〕14 号  

各市（州）公安局、人社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政数局、医保局、社保局、军

分区（警备区），长白山管委会公安局、人社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政数局、
医保局、社保局、长白山军事部，梅河新区公安局、人社局、退役军人事务

局、政数局、医保局、社保局；各县（市、区）公安局、人社局、退役军人事

务局、政数局、医保局、社保局、人民武装部：  

  现将《吉林省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
抓好贯彻落实。  

吉林省公安厅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吉林省军区动员局  

2024 年 10 月 31日  

吉林省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

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和省委、省政府相关要求，加

快实现军人退役“高效办成一件事”，制定本方案。  

   一、办理事项  

  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共 11 项内容，包括退役报到、自主就业一次性经

济补助金的给付、自主就业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户口登记（退役军人恢

复户口）、核发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险登记、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社
保卡申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预备

役登记。  

   二、办理渠道  

  依托市(州)、县（市、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设立退役军人服务“一件
事”接待窗口，同时开发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网络平台，采取“线上+线

下”方式集中开展退役军人档案审核、身份核定，办理退役军人服务“一件

事”相关业务。  

   三、办理程序  



  本方案主要服务对象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各级退役军人工作部门结合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返乡报到仪式发放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办事指南，应当为

退役军人预留准备材料时间，同时通知同级兵役机关做好合署办公准备。  

   （一）申请人准备材料  

  1.《户籍注销证明》《退出现役证书》（或《军人身份证》）；  

  2.申请异地安置落户时，除上条所列内容外，还需提供《结婚证》或子女

亲属关系证明（公安机关人口信息系统能够查询到的，无需提供）；  

  3.《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转移凭证》；  

  4.身份证（申请办理身份证人员需在办理后提供）、照片（白底、分辨率

358*441、jpg 格式，大于 5K小于 50K，可现场拍摄）；  

  5.户口簿（申请落户人员在落户后提供）；  
  6.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原件）。  

  温馨提示：按照国家要求，申请办理身份证时需本人持居民户口簿前往公

安机关综合服务窗口，当场完成资料审核和人像、指纹信息采集。办理落户

时，《户籍注销证明》和退伍转业等证件信息不一致的，需本人到公安机关综
合服务窗口现场办理。  

   （二）申请人提交申请  

  在市(州)、县（市、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提交申请并办理以下业务：  

  1.退役报到：建档立卡，填写《吉林省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申请

表》，为需要办理户籍的退役军人开具落户介绍信；  

  2.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发放：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预留银行卡

号，由银行统一打款；  

  3.自主就业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指导申请人选择培训机构及培训内

容；  

  4.预备役信息登记：同级兵役机关派驻人员合署办公（每年两次，每次约

一周时间），现场核对退役军人相关信息。  
   （三）部门联办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结合退役军人办理业务需求通过退役军人服务

“一件事”网络平台拍照上传相关证件、材料，平台推送数据至相关部门办理

业务。  
   （四）结果物送达  

  申请人可以在“吉事办”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平台或其他网络平台查

询办理结果，相关结果物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相关部门办理时限，采取邮

寄、自取或提供网址查询等方式完成送达。  

   四、职责分工  

   （一）退役军人工作部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牵头开展事项梳理、流程设

计，起草工作方案、实施方案、编制办事指南，汇总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

网络平台开发需求，做好材料流转、数据共享等工作；适时开展试点运行，结

合试点运行情况完善系统设置；指导各级退役军人工作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市

（州）、县（市、区）退役军人工作部门依托服务中心办理军人退役报到、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发放、自主就业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相关

业务；同时通知同级兵役机关合署办公，配合完成退役军人信息核准和补充完



善等相关工作。各级办理业务前要与本地区医保部门提前沟通，窗口工作人员

要熟知本地区医保缴费类型和缴纳标准，积极为退役军人提供优质服务。  

   （二）公安部门：省公安厅配合开展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事项梳理、

流程设计，配合拟写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办事指南；提出网络平台开发需

求，做好本部门系统对接、材料流转、数据共享等工作；指导各级公安机关开

展相关工作。市（州）、县（市、区）公安机关负责户口登记（退役军人恢复

户口）、核发居民身份证业务办理。  

   （三）人社部门：省人社厅配合开展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事项梳理、

流程设计，配合拟写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办事指南；提出网络平台开发需

求，做好本部门系统对接、材料流转、数据共享等工作；指导各级人社部门开

展相关工作。市（州）、县（市、区）人社局负责社保卡申领业务办理。  
   （四）社保部门：各级社保部门沿用当前工作模式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军

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相关业务。  

   （五）医保部门：省医保部门配合开展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事项梳

理、流程设计，配合拟写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办事指南；提出网络平台开发
需求，做好本部门系统对接、材料流转、数据共享等工作；指导各级医保部门

开展相关工作。市（州）、县（市、区）医保部门负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

更登记、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办理。  

   （六）兵役机关：省军区动员局配合开展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事项梳

理、流程设计，配合拟写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办事指南；指导各级兵役机关

开展相关工作。市（州）、县（市、区）兵役机关派出 1名工作人员到同级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合署办公（每年两次，每次大约一周），办理退役军人预备役

信息登记。  

   （七）政数部门：省政数局结合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网办需求开发网

络平台，实现各部门系统对接、数据共享、办理结果短信告知等工作。适时开

展试点运行，结合试点运行情况完善系统设置。市(州)、县（市、区）政数局

配合本级退役军人工作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五、相关要求  

  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既是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推进“高效办成一

件事”相关要求，更是提升我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按照“省级指导、市级复核、县级落实”的原则，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建立统筹高效的联办机制，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提高政策知晓

度，不断提高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